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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间市场债券简称：“11 滕州债”、“14 滕州债 01”、“14 滕州债 02” 

银行间市场债券代码：1180109、1480179、1480276 

交易所市场债券简称：“PR 滕州债”、“14 滕州 01”、“14 滕州 02” 

交易所市场债券代码：122808、124635、124508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滕州支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滕州支行关于召开 2011 年滕州市城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公司债

券、2014 年第一期滕州市城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14 年第二期滕州市城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17 年

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的通知的更正通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滕州支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滕州支行

于 2017 年 5 月 8 日在中国债券信息网、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中国货币网发布

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滕州支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滕州支行

关于召开 2011 年滕州市城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公司债券、2014 年第一期滕

州市城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公司债券、2014 年第二期滕州市城市国有资产

经营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17 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的通知》，但由于工作人员

对“2011 年滕州市城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以下简称“11 滕州债”）

本金兑付安排理解有误，从而导致会议通知中所附《2017 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

会议关于提前兑付 2011 年滕州市城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公司债券、2014 年

第一期滕州市城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和 2014 年第二期滕州市城市

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的议案》，对“11 滕州债”本金兑付金额及本次

拟提前偿还“11 滕州债”本金方案内容有误，现对相关公告更正如下： 

 

滕州市城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于 2011

年 5 月 24 日发行了总额为 10 亿元的“2011 年滕州市城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公司债券”（以下简称“11 滕州债”），于 2014 年 4 月 14 日公开发行了总额为 8 亿

元的“2014 年第一期滕州市城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公司债券”（以下简称“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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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州 01”），于 2014 年 5 月 8 日公开发行了总额为 8 亿元的“2014 年第二期滕州

市城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公司债券”（以下简称“14 滕州 02”）。 

根据《2011 年滕州市城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2014 年第一期滕州市城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2014 年第二期滕州市城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及各

期债券《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的规定，债权代理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滕州支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滕州支行决定召开 2017 年第一次债券持

有人会议，审议表决《关于提前兑付 2011 年滕州市城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公司债券、2014 年第一期滕州市城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和 2014 年

第二期滕州市城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的议案》（见附件一）。 

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召集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滕州支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滕州支行 

（二）召开方式：通讯方式 

（三）表决方式：记名方式通讯投票表决 

（四）会议投票表决起止时间：自 2017 年 6 月 5 日起，至 2017 年 6 月 7 日

下午 16 时 

（五）会议通讯表决票的送达地点： 

“11 滕州债”债权代理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滕州支行 

地址：滕州市荆河中路 61-67 号 

联系人:齐翔 

电话：0632-5560209 

传真：0632-5586873 

邮政编码：277500 

 

“14 滕州 01”和“14 滕州 02”债权代理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滕州

支行 



3 

地址：滕州市学院中路 

联系人:牛旭 

电话：0632-3598008 

传真：0632-3598012 

邮政编码：277500 

（六）债权登记日：2017 年 5 月 31 日（以下午交易结束后，中央国债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供的债券持

有人名册为准） 

 

二、会议审议事项 

审议《关于提前兑付 2011 年滕州市城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14 年第一期滕州市城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和 2014 年第二期滕州

市城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的议案》 

 

三、会议参加人员 

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截至债权登记日 2017 年 5 月 31 日交易结束后，

登记在册的“11 滕州债”、“14 滕州 01”和“14 滕州 02”全体债券持有人均有权以

通讯方式进行投票表决，并可以委托代理人代为表决。 

参加投票表决的法人债券持有人需要提供营业执照、证券账户卡；法人债券

持有人委托其他自然人代理表决的，需同时提交委托代理人身份证、投票代理委

托书（格式参见附件四）、委托人营业执照及证券账户卡。 

自然人债券持有人需提供本人身份证、证券账户卡；代理人需提供本人身份

证、投票代理委托书（格式参见附件五）、委托人身份证及证券账户卡（或持有

本期证券的证明文件）。 

上述有关证明、证明材料均可使用复印件，法人债券持有人提供的复印件需

加盖公章，自然人债券持有人提供的复印件需签名。债券持有人或其代理人将上

述材料与会议表决票（格式参见附件二和附件三）一并在会议表决截止时间前通

过传真或邮寄方式送至债权代理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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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表决程序和效力 

（一）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以通讯方式记名投票表决。 

符合参加本会议的债券的“11 滕州债”持有人应于自债权登记日后第三个工

作日（2017 年 6 月 5 日）起，至 2017 年 6 月 7 日下午 16：00 前将表决票通过

传真或邮递方式送达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滕州支行指定地址（以债权代理

人工作人员签收时间为准）。 

符合参加本会议的债券的“14 滕州 01”和“14 滕州 02”持有人应于自债权登记

日后第三个工作日（2017 年 6 月 5 日）起，至 2017 年 6 月 7 日下午 16：00 前

将表决票通过传真或邮递方式送达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滕州支行指定地

址（以债权代理人工作人员签收时间为准）。 

每一张债券（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拥有一票表决权。 

逾期送达或未送达表决票的债券持有人，其所持有表决权的本期债券张数对

应的表决结果将记为“弃权”。 

（二）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对决议生效日登记在册的全体本期债券持有人

（包括未参加会议、参加会议但明确表达不同意见或弃权的债券持有人）具有同

等的效力和约束力。 

（三）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须经代表参加会议的 50%以上表决权的债券持

有人或代理人通过，并且经所有代表有表决权的未偿还的本期债券的债券持有人

或其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30%以上通过方能形成决议。 

下述债券持有人在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中没有表决权，并且其代表的本期债

券张数不计入有表决权本期债券张数总数： 

1、债券持有人为持有发行人 10%以上股份的发行人股东； 

2、上述发行人股东及发行人的关联方； 

3、发行人（若其自持有本期债券）。 

（四）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经表决通过后生效，但其中涉及须经有权机构批

准的事项，经有权机构批准后方能生效。 

 

本公告内容若有变更，会议召集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滕州支行和中

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滕州支行将以公告方式发出补充通知。债券持有人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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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通知会在刊登会议通知的同一媒体上公告，敬请投资者留意。 

特此通知。 

 

（本页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滕州支行 《关于召开 ⒛11年

滕州市城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公司债券、⒛14年第一期滕州市城市国有资

产经营有限公司公司债券、⒛14年第二期滕州市城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公

司债券⒛17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的通知的更正通知》之签字盖章页)

中国工商银
⒅啦



(本页无正文,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滕州支行 《关于召开 ⒛ 1l年

滕州市城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公司债券、⒛14年第一期滕州市城市国有资

产经营有限公司公司债券、⒛14年第二期滕州市城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公

司债券 ⒛ 17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的通知的更正通知》之签字盖章页 )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滕州支行

刀
`Ⅰ

年 J月 川 日



 

附件一： 

2017 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 

关于提前兑付 2011 年滕州市城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公司债

券、2014 年第一期滕州市城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和

2014 年第二期滕州市城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的议案 

 

“11 滕州债”、“14 滕州 01”和“14 滕州 02”债券持有人： 

滕州市城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1 年 5 月 24 日

成功发行了 10 亿元的“2011 年滕州市城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公司债券”（以

下简称“11 滕州债”），期限为 7 年，票面利率为 6.45%；于 2014 年 4 月 14 日成

功发行了 8 亿元的“2014 年第一期滕州市城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以下简称“14 滕州债 01”）；于 2014 年 5 月 8 日成功发行了 8 亿元的“2014

年第二期滕州市城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公司债券”（以下简称“14 滕州债

02”）。 

公司有意向拟将上述三期企业债券的本金于 2017 年提前兑付，现将本次提

前偿还企业债方案具体说明如下： 

一、债券基本情况 

（一）2011 年滕州市城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1、发行总额：10 亿元。 

2、债券期限：7 年，同时附第 5 年末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和投资者回售选

择权。 

3、债券利率：本期债券采用固定利率方式，票面年利率为 6.45%，2016 年

4 月 22 日，公司发布公告，决定在债券存续期内最后两年维持原票面利率 6.45%

不变。 

4、起息时间：2011 年 5 月 24 日。 

5、本息兑付安排：在债券存续期内第 4 年和第 5 年末，公司各兑付全部本

金的 20%，同时在债券存续期内第 5 年末设置投资者回售选择权，如投资者行使

回售选择权，则继续兑付投资者回售的本金；在存续期内第 6 年末和第 7 年末分



 

别兑付第 5 年末兑付日以后剩余本金的 35%和 65%。本期债券利息每年支付一

次，涉及分期还本时当期利息随本金一起支付。 

2016 年 4 月 22 日，公司发布公告，决定在债券存续期内最后两年维持原票

面利率 6.45%不变，最终投资者未回售，故在债券存续期内第 5 年末本期债券剩

余本金余额为 6 亿元。因此，本期债券第 6 年末和第 7 年末，公司兑付本金金额

分别为 2.1 亿元和 3.9 亿元。 

6、债券担保：本期债券由中国投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提供无条件不可撤销连

带责任担保。 

7、信用级别：经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综合评定，发行人主体评级为

AA，本期债券信用评级为 AAA。 

（二）2014 年第一期滕州市城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1、发行总额：8 亿元。 

2、债券期限：7 年。 

3、债券利率：本期债券采用固定利率方式，票面年利率为 7.68%，在债券存

续期内保持不变。 

4、起息时间：2014 年 4 月 14 日。 

5、本息兑付安排：在债券存续期内第 3 年至第 7 年末，公司各兑付全部本

金的 20%。本期债券利息每年支付一次，涉及分期还本时当期利息随本金一起支

付。 

6、债券担保：本期债券未设置增信措施。 

7、信用级别：经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综合评定，发行人主体评级为

AA，本期债券信用评级为 AA。 

（三）2014 年第二期滕州市城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1、发行总额：8 亿元。 

2、债券期限：7 年。 

3、债券利率：本期债券采用固定利率方式，票面年利率为 7.40%，在债券存

续期内保持不变。 

4、起息时间：2014 年 5 月 8 日。 

5、本息兑付安排：在债券存续期内第 3 年至第 7 年末，公司各兑付全部本



 

金的 20%。本期债券利息每年支付一次，涉及分期还本时当期利息随本金一起支

付。 

6、债券担保：本期债券未设置增信措施。 

7、信用级别：经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综合评定，发行人主体评级为

AA，本期债券信用评级为 AA。 

截至本公告出具之日，公司已完成到期部分的本息兑付工作，剩余未到期本

金规模为 18.8 亿元。在本公告出具之后，至 2017 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

之前，公司将于 2017 年 5 月 24 兑付“11 滕州债”2.1 亿元本金。因此，截至公

司 2017 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债权登记日 2017 年 5 月 31 日，公司尚未兑付

的企业债本金为 16.7 亿元。 

二、公司提前偿还本金的主要原因 

为提升公司盈利能力，公司于 2016 年开展了资产整合工作，剔除了亏损较

为严重的煤炭化工业务，同时通过政府无偿注入股权的方式新增了公用事业类、

旅游开发、公共交通等业务。尽管公司预期资产整合完成后公司盈利能力将有所

改善，但在资产整合工作推进后的一段时间内，公司新的业务架构需进一步磨合

以达到协同效应，而在磨合期内公司盈利能力、偿债能力是否能够实质性提升仍

具有一定不确定性。目前，公司账面拥有高达 36 亿元的货币资金，足以偿付上

述三期企业债的剩余本金及对应期间利息。 

综上，为切实保障公司已发行企业债投资者利益，尽可能地规避公司资产整

合工作给投资者可能造成的不确定性影响，我公司特提议提前偿还存续期内全部

企业债。 

三、公司提前偿还本金的具体方案 

为保障公司三期企业债投资者利益，现将本次提前偿还价格说明如下： 

（一）提前偿还净价金额 

本次提前偿还“11 滕州债”、“14 滕州 01”和“14 滕州 02”的净价，以《中

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滕州支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滕州支行关于召

开 2011 年滕州市城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公司债券、2014 年第一期滕州市城

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公司债券、2014 年第二期滕州市城市国有资产经营有

限公司公司债券 2017 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的通知》公告日 2017 年 5 月 5 日



 

前一个交易日中债估值到期收益率及对应中债估值净价为基准，若涉及本次债券

持有人会议通知公告日 2017 年 5 月 5 日，至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债权登记日

2017 年 5 月 31 日之间兑付部分本金的债券，则按照剩余未兑付本金占最近一次

兑付本金前剩余未兑付本金规模的比例进行折算。 

根据上述方案，现将“11 滕州债”、“14 滕州 01”和“14 滕州 02”提前偿还

净价金额具体说明如下： 

1、“11 滕州债”提前偿还净价金额 

根据“11 滕州债”在 2017 年 5 月 5 日前一个交易日中债估值到期收益率

4.9193%，对应计算的中债估值净价为 60.6117 元/张。考虑到公司将于 2017 年 5

月 24 兑付“11 滕州债”2.1 亿元本金，该次兑付完成后，“11 滕州债”剩余未兑

付本金为 3.9 亿元，占最近一次兑付本金前剩余未兑付本金规模 6 亿元的比例为

65%。因此，公司本次提前偿还“11 滕州债”的净价金额为 60.6117 元/张×

65%=39.3976 元/张。 

2、“14 滕州 01”提前偿还净价金额 

根据“14 滕州 01”在 2017 年 5 月 5 日前一个交易日中债估值到期收益率

5.4087%，对应计算的中债估值净价为 84.0004 元/张。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通知

公告日 2017 年 5 月 5 日，至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债权登记日 2017 年 5 月 31 日

之间，“14 滕州 01”不存在兑付本金的情况。因此，公司本次提前偿还“14 滕州

01”的净价金额为 84.0004 元/张。 

3、“14 滕州 02”提前偿还净价金额 

根据“14 滕州 02”在 2017 年 5 月 5 日前一个交易日中债估值到期收益率

5.4168%，对应计算的中债估值净价为 103.5912 元/张。考虑到公司将于 2017 年

5 月 8 日兑付“14 滕州 02”1.6 亿元本金，该次兑付完成后，“14 滕州 02”剩余未

兑付本金为 6.4 亿元，占最近一次兑付本金前剩余未兑付本金规模 8 亿元的比例

为 80%。因此，公司本次提前偿还“14 滕州 02”的净价金额为 103.5912 元/张×

80%=82.8730 元/张。 

（二）提前偿还时应付利息金额 

本次提前偿还支付给投资者的金额，除前述净价金额以外，公司还向投资者

支付截至提前偿还金额支付前一个交易日，各期企业债当个计息年度应计利息金



 

额，即自上一利息支付日至提前偿还金额支付前一个交易日期间，按照各期企业

债最新票面利率计算产生的利息金额。 

 
  



 

附件二： 

2011 年滕州市城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公司债券、2014 年第一期

滕州市城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公司债券、2014 年第二期滕州市

城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17 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

表决票 

（适用于债券持有人为法人的） 

表决事项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关于提前兑付 2011 年滕州市城

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公司债

券、2014 年第一期滕州市城市国

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和

2014 年第二期滕州市城市国有资

产经营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的议案 

   

 
债券持有人盖公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受托代理人签字： 
 
 
持有债券张数（面值 100 元为一张）： 
 
 
 
2017 年【】月【】日 
 
说明： 
1.请就表决事项表示“同意”、“反对”或“弃权”，并在响应栏内画“√”，只能表示一项意

见； 
2.本表决议复印有效； 
3.债券持有人会议投票表决以记名方式投票表决。 
4.未选、多选、字迹无法辨认的表决票、未决的表决票、表决票上的签字或者盖章部分填写

不完整、不清晰均是为投票人放弃表决权利，其所持有表决权的本期债券张数对应的表决结

果应记为“弃权”。  



 

附件三： 

2011 年滕州市城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公司债券、2014 年第一期

滕州市城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公司债券、2014 年第二期滕州市

城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17 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

表决票 

（适用于债券持有人为自然人的） 

表决事项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关于提前兑付 2011 年滕州市城

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公司债

券、2014 年第一期滕州市城市国

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和

2014 年第二期滕州市城市国有资

产经营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的议案 

   

 
债券持有人签字： 
 
 
受托代理人签字： 
 
 
持有债券张数（面值 100 元为一张）： 
 
 
2017 年【】月【】日 
 
 
说明： 
5.请就表决事项表示“同意”、“反对”或“弃权”，并在响应栏内画“√”，只能表示一项意

见； 
6.本表决议复印有效； 
7.债券持有人会议投票表决以记名方式投票表决。 
8.未选、多选、字迹无法辨认的表决票、未决的表决票、表决票上的签字或者盖章部分填写

不完整、不清晰均是为投票人放弃表决权利，其所持有表决权的本期债券张数对应的表决结

果应记为“弃权”。 
  



 

附件四： 

2011 年滕州市城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公司债券、2014 年第一期

滕州市城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公司债券、2014 年第二期滕州市

城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17 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

投票代理委托书 

（适用于债券持有人为法人的） 

    兹全权委托【】先生（女士）作为本单位的代理人参加 2011 年滕州市城市

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公司债券、2014 年第一期滕州市城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

公司公司债券、2014 年第二期滕州市城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16
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审议并就表决《2017 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关于

提前兑付 2011 年滕州市城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公司债券、2014 年第一期滕

州市城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和 2014 年第二期滕州市城市国有资产

经营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的议案》事项代为行使同意□ 反对□ 弃权□ 表决权。

委托有效期为自授权委托书签署日起至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结束。 
如委托人未作出指示，代理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表决。 
 

委托人（加盖公章）： 
 
法定代表人签名： 
 
委托人组织机构代码： 
 
委托人证券账户： 
 
委托人持有债券张数（面值 100 元为一张）：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2017 年【】月【】日 
 

（此委托书格式复印有效） 
 
  



 

附件五： 

2011 年滕州市城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公司债券、2014 年第一期

滕州市城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公司债券、2014 年第二期滕州市

城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17 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

投票代理委托书 

（适用于债券持有人为自然人的） 

    兹全权委托【】先生（女士）作为本人的代理人参加 2011 年滕州市城市国

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公司债券、2014 年第一期滕州市城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

司公司债券、2014 年第二期滕州市城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16 年

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审议并就表决《2017 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关于提

前兑付 2011 年滕州市城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公司债券、2014 年第一期滕州

市城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和 2014 年第二期滕州市城市国有资产经

营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的议案》事项代为行使同意□ 反对□ 弃权□ 表决权。委

托有效期为自授权委托书签署日起至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结束。 
如委托人未作出指示，代理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表决。 
 

委托人（加盖公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证券账户： 
 
委托人持有债券张数（面值 100 元为一张）：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2017 年【】月【】日 
 

（此委托书格式复印有效） 


